通      知
为切实做好春季新学期开学初和全国 “两会”期间安全稳定工作，强化领导干部责任意识，确保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各项工作有序开展。按照上级要求，现将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处级干部外出请假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3月20日前，所有处级干部必须在职在岗，加强值班，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。若因值班期间不在岗或信息不畅通，造成不良影响或发生事故者，按党纪政纪处分。

二、3月20日前，副处级以上干部要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，认真做好本职工作，严格遵守学校关于领导干部外出请假的相关规定。若有外出离开泉州的，须向学校党委书记请假，并依照《泉州师范学院领导干部请假规定（试行）》要求办理相关手续。若因未请假造成工作失职者，按党纪政纪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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